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　公告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2月26日
發文字號：農授糧字第1111071523號

主旨：公告指定國立中興大學為肥料檢驗單位，執行肥料業者申辦
肥料登記證送驗之肥料檢驗工作，執行期間一百十一年十二
月二十一日至一百十四年十二月二十日。

依據：肥料登記證申請及核發辦法第二條、第三條、第五條及肥料
檢驗單位指定作業規範第三點。

公告事項：
一、本案指定國立中興大學為肥料檢驗單位，儀器設備設置地點

為該校食安大樓八及九樓，並由該校土壤調查試驗中心執行
及核發肥料規格試驗報告。

二、國立中興大學執行肥料檢驗項目核如附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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